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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4年度公私立大專校院特殊教育專案評鑑試評學校說明會 

學校提問及教育部回覆說明彙整表 

序號 問題 回覆說明 

1  

佐證資料是否需要與自評報告本文設置超

連結？ 

學校可自行評估是否設置超連結，其呈現方式須能確保

佐證資料有編列明確編號，並能與自評報告本文清楚對

應，以利評鑑委員查閱與驗證。 

2  

針對自評報告面向三之 3-2-3、3-2-4檢核內

容，如果沒有相關個案，是否只須敘明原

因即可，毋須提供附件？此外符合程度應

如何勾選？ 

若無相關個案，學校可毋須提供個案附件，惟仍請依檢

核工具所述，敘明並提供校內服務機制、相關規定或宣

導推廣之佐證資料，並請根據完整性及落實情況進行評

估，選擇適當的符合程度。 

3  

針對 ISP 是否須檢附該個案入學以來所有

年級之 ISP？個管紀錄是否也須檢附？ 

1. 學校檢附該個案自入學以來所有年級之 ISP，以確保

資料完整性。此外，個管紀錄雖無特別規範，但可作

為補充資料，學校可自行視情況提供。 

2. 學校撿附 ISP 個案時，請依據檢核工具說明，自選 4

份 ISP 之完整掃描檔案，其中應包括 4 個不同障礙類

別，且至少 2 份須包含生涯轉銜計畫，內容須匿名，

以符合相關要求。 

4  

面向四特色與創新作為是否有範例可供參

考？ 

面向四係強調學校與他校之不同之處，並可呈現特別表

現優良之事項，如創新作法、成果或具有示範價值之經

驗，使評鑑委員能更清楚學校之亮點，學校可依據實際

情況具體描述。 

5  

評鑑結果為績優之學校除有獎勵補助外，

是否有免評之獎勵措施？ 

本部將依評鑑結果酌予核給補助經費，鼓勵學校持續精

進與改善特殊教育工作。此外，評鑑結果為績優之學

校，於正式評鑑時得免評 1次。 

 


